[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开展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省级推荐评选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部署，贯彻落实《高校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实施方案》，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25〕12号）和《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实施办法》文件要求，及时总结我省教育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积极推动我省教育科学研究事业高质量发展。经研究，现决定组织开展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省级推荐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公告及材料下载地址
请仔细研读《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工作安排》《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实施办法》《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答疑》，各《申报通知》《工作安排》《实施办法》和《申报答疑》，请务必注意申报新要求，确保成果申报的科学和规范。
上述材料详见附件，也可从教育部网站（网址：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moe_2558/202510/t20251022_1417635.html）下载。
二、申报工作具体安排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25〕12号）文件要求，本届我省拟采用限额申报的方式组织申报。
（一）奖励范围
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参评成果的时间范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时间须在上述范围内。凡已在上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中获奖的成果不再参加本次评奖。
（二）申报条件
1.申报者资格。
（1）申报期间人事关系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部直属单位、教育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等机构并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均可申报。
（2）在申报学校/单位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的兼职人员，在没有人事关系异议的情况下，成果发表时署名标注兼职学校/单位的，可从兼职学校/单位申报。二级管理单位须承担相应管理职责。兼职申报人员须同时提供人事关系所在学校/单位同意申报函和兼职学校/单位的工作证明。
（3）申报者原则上应是申报成果的第一署名人或通讯作者。合作成果在第一署名人和通讯作者未作为申报者申报其他成果且征得其他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可由第一署名人和通讯作者以外作出主要贡献的作者申报，但获奖后奖励证书中的排名仍以成果的实际署名顺序为准。
（4）已故作者的成果，系在本届专区评奖申报时限内首次公开出版、发表的，经法定继承人同意，可以申报。其独立完成的成果，可由作者生前所在单位提请申报；其作为第一署名人的合作成果，可由其他作出主要贡献的作者申报。
（5）每位申报者限申报一项成果；合作成果限一人申报，或以课题组名义申报。第一署名人为同一人的多项成果，不得由不同申报者分别申报。
（6）青年成果奖的成果形式包含著作、论文、咨询服务报告、普及读物，申报者应为成果的第一署名人，并在成果出版、发表或被采纳时年龄不超过40岁（以身份证件为准），女性申报者可相应放宽2年，不超过42岁。
2.参评成果要求。
（1）著作类成果形式包含专著、编著、译著（外译中）、工具书、古籍整理等。多卷本研究著作以最后一卷出版的时间为准，在符合上述申报时限的情况下做整体申报。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只能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个人学术文集，在本届评奖申报时限内公开出版且首次发表内容不低于50%的，可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多人撰写的论文集只能由论文作者以单篇申报。
（2）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发表于同一刊物同一标题的系列论文，可作为论文类成果整体申报。但围绕一个专题、发表时标题各不相同的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择其中的单篇论文申报。
（3）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时间须在专区申报时限内。原则上应提交实际应用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采纳或批示证明，以及关于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
（4）普及读物奖申报成果形式为著作，应提交关于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包括图书发行量、书评相关新闻报道、受众反响等。
（5）以少数民族语言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时应有主要章节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翻译；以少数民族语言公开发表的论文，申报时应附有主要内容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摘要。以外文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时应有主要章节的中文翻译；以外文公开发表的论文，申报时应附有主要内容的中文摘要。
（三）申报名额
本届实行限额申报。我校限报2项。
各单位须按照限额指标组织推荐，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科学合理分配申报名额。推荐材料须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未经公示或公示异议尚未完成核查处理的推荐材料不予受理。
（四）材料提交时间
材料提交时间为2025年11月6日前，请各学院务必将所有材料（电子材料和纸质材料）报送至指定电子邮箱和地址，逾期不予受理。
三、提交材料具体要求
（一）电子材料要求。
1.《教育专区评奖申报汇总表（地方高校、市区县专用）》Excel版；
2.《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评审表》的WORD版和加盖公章的PDF版；
3.成果材料PDF版（成果全文单放）；
4.佐证材料PDF版（如转载、采纳、社会影响证明等）；
5.单个文件小于50M（如果大于50M，分两个文档）。
（二）纸质材料要求。
1.《教育专区评奖申报汇总表（地方高校、市区县专用）》盖章版；
2.《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评审表》盖章版；
3.成果材料1份原件、5份复印件；
4.佐证材料5份。（以上材料不再退回）
 
